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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長交議案 
 

第 2 屆第 7 次定期大會提案 

市政府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內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內政部（警政署）補助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辦理「前

瞻基礎建設計畫」之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-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

畫」-「新濱派出所廳舍耐震補強工程」，第 1 期原核定補助經費共

152 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129 萬 2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 22 萬 8,000 元），

現修正核定補助經費為 619 萬 4,000 元（中央補助款修正為 526 萬

5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修正為 92 萬 9,000 元），合計增加 467 萬 4,000

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3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1 高市會內字第 107000159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內政部（警政署）補助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辦理「前

瞻基礎建設計畫」之「公共服務據點整備-公有危險建築補強重建計

畫」-「新濱派出所廳舍耐震補強工程」，第 1 期原核定補助經費共

152 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129 萬 2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 22 萬 8,000 元），

現修正核定補助經費為 619 萬 4,000 元（中央補助款修正為 526 萬

5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修正為 92 萬 9,000 元），合計增加 467 萬 4,000

元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內政部 106 年 11 月 21 日內授警字第 1060873472 號函暨內政部

警政署 107 年 3 月 27 日警署後字第 1070070174 號函及「各機關單

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、第 6 款及第 45 點第 2 款、第 3

款及第 46 點規定及本市市政會議第 353、369 次會議審議通過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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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次核定補助案件，第 1 期補助經費原核定為 152 萬元（中央補助

款 129 萬 2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 22 萬 8,000 元，復爭取補助經費修

正為 619 萬 4,000 元（中央補助款修正為 526 萬 5,000 元，地方配

合款修正為 92 萬 9,000 元），較原核定 152 萬元，增加 467 萬 4,000

元（其中央補助款增加 397 萬 3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增加 70 萬 1,000

元）。 

三、因本府警察局 107 年度並未編列本案計畫經費，且本（107）年度預

算經費已核定並分配完畢，無相關經費可勻支支應，為利計畫進行，

擬請同意將增加 467 萬 4,000 元（其中央補助款增加 397 萬 3,000

元，地方配合款增加 70 萬 1,000 元），於 107 年度提列墊付案墊付

執行，墊付之款項擬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度補辦預算，

並辦理帳務轉正事宜。  

辦 法：同意後墊付之款項擬由本府警察局納入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8 年

度補辦預算，並辦理帳務轉正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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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內政 

案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辦理行政院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，增聘高雄市政府

少年輔導委員會 6 名專業輔導人力 107 年（7 月-12 月）中央補助款

新台幣（以下同）67 萬 6,770 元，地方配合款 101 萬 5,156 元，合計

169 萬 1,926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7 年 5 月 3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2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7.5.11 高市會內字第 1070001669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辦理行政院「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」，增聘高雄市政府

少年輔導委員會 6 名專業輔導人力 107 年（7 月-12 月）中央補助款

新台幣（以下同）67 萬 6,770 元，地方配合款 101 萬 5,156 元，合計

169 萬 1,926 元整，擬先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 款「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

而核定必須分攤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，應依同要點第 45 點及 46 點

規定，陳報市府送請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辦理。 

二、旨揭計畫核定本府自籌款項分級比例列於第三級（中央補助 40％；

地方自籌 60％），爰估算 107 年（7 月-12 月）中央補助經費計 67

萬 6,770 元，地方配合款 101 萬 5,156 元，合計 169 萬 1,926 元，

因未及編列於 107 年預算，請同意以墊付款項先行支用，且俟納入

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8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帳務。 

三、本案經提本府 107 年 4 月 17 日第 3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請審議並同意以墊付款先行支用。同意後墊付之款項俟納入 107 年

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8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帳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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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 


